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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监事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21年年报二次问询函回复的核查意见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高升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监事，基于独立、客观判断

的原则，现对深圳证券交易所下发的《关于对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报

的二次问询函》（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2〕第527号）所涉问题进行了认真核查，

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针对公司2021年年报二次问询函情况，公司独立董事、监事执行了以

下核查程序： 

1、查阅了公司股东名册、董监高信息及关联方信息，并根据公开渠道查询

确认问询函中所述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2、查阅了公司二期项目签署的合同、协议、付款的银行回单及发票，确认

项目及费用的真实性，不存在资金占用情况； 

3、查阅了问询函中所述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审计报告、核查意见等报

告，确认项目进展及决策的合理性； 

4、查阅项目相关的董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文件及相关法律

法规，确保项目审议程序及执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经过上述核查程序，公司独立董事、监事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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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未发现二期项目施工方与公司及历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

高存在关联关系，未发现公司存在以预付款形式违规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或被控股

股东及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公司实施年报问询函所述项目的具体情况真实有

效，对项目所作出的决策属于合理范围；所述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终止收购创新云海股权及二期项目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发表核查意见。 

 

 

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沈明明、孙春红、边泓、刘京建 

监事:邓杰、郭利、王学勇                  

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六日 


